江门市妇幼保健院公务车定点维修服务资格项目采购需求
1.项目概况：
	项目内容
	服务期限

	公务车定点维修服务资格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二年


2.主要商务要求
	标的提供的时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二年

	标的提供的地点
	江门市妇幼保健院

	付款方式
	1.付款方式：实报实销总费用，合计不超过15.8万元。
2.由采购人采取公务卡结算或对公转账支付的方式支付，并附统一格式的维修清单，中标人不得收取现金等其他支付方式。
3.转账支付采取每季度结账一次，中标人于每季度第一周内把上季度的维修项目开具票据和维修清单，采购人于翌月前支付维修款。

	验收要求
	按照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组织对中标人履约情况进行验收。

	入围单位数量
	谈判小组根据投标单位资质资信、品牌、以往业绩、产品质量、投标价格和售后服务承诺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价。采取院内竞争性谈判的方式进行，本次谈判不设二次报价，坚持质量优先、价格合理原则（不承诺最低投标价中标），入围单位数量为1家。

	备  注
	此次招标只招投标人资格，不具体承诺采购预算。采购人无法预计也无法保证向中标人确定采购金额。中标人承担的维修服务以采购人的实际维修任务为最终结算。


3. 服务项目
对江门市妇幼保健院现有12辆公务用车及服务期内新增用车实施车辆检测、维修、保养、护理、定损等服务。 
	序号
	车牌号码
	车型
	车龄
	发动机号
	车架号

	
	
	
	
	
	

	1
	粤JF75111
	7座传祺
	18年
	M217589
	JMGKC1S52R10A3692

	2
	粤JFY386
	5座本田
	15年
	7904186
	LHGCP168298003885

	3
	粤J5309M
	7座日产
	16年
	MR18 014054T
	LGBJB3E577Y011070

	4
	粤J42433
	11座江淮
	12年
	B3050813
	LJ16AA331B7039365

	5
	粤J82J10
	7座东风
	13年
	S9L9BA4974
	LGB2AAE30AZ003307

	6
	粤J8E385
	4座救护车
	13年
	S9LA2A0709
	LGB2AAE32AZ012039

	7
	粤J2723U
	5座救护车
	14年
	005892
	LSYKGAAC39K006461

	8
	粤JNN120
	福特救护车
	8年
	F7P26064
	LJXBMDJD2FT080027

	9
	粤JFE120
	奔驰救护车
	11年
	27297932051220
	WD3YE4A63CS680347

	10
	粤J75122
	健康快车
	16年
	D061080994
	LFZBBAGC97A001460

	11
	粤J46681
	体检大巴
	10年
	L52QPC00081
	LA6R1HSJ4DB101230

	12
	粤JYF190
	负压救护车
	2年
	L3P11113
	LJXBHDJD4LT031671


4. 服务要求： 
4.1 投标人须在江门市区具有固定维修场所；
4.2 投标人维修场地、设施要求： 
4.2.1 店面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并且交通便利，场地距离我院行车距离不超过20公里（设有合理、明显的指示标志）； 
4.2.2 厂区整洁、厂房洁净； 
4.2.3 修理车间布局合理、车间设施良好、修理工位标识明确；
4.2.4 城区内标志清晰、业务资质证明、员工资格证明、营业时间要明确展示； 
4.2.5 保留足够的停车场地和接待区，接待区要有满足客户登记和休息的设施。（修理场所面积≥500 平方米）
4.3 设备要求：喷、烤漆工作间，车身及车架检测、整形设备，汽车电控系统检测诊断设备，车辆 举升设备，适用高强度钢惰性气体保护焊接设备，外出急修设备，符合行业标准的通用设备、 专用设备、试验检测设备、计量仪具、手工工具等。 
4.4 所采用的零部件、配件等材料必须符合国家或相关部门颁发的标准和行业标准以及汽车维修相 关标准。必须有合法的进货渠道，不得使用假冒伪劣产品或以次充好。经送修单位同意，可以 用替代件或旧件的，定点维修企业必须在材料清单中加以注明，否则不得使用旧件。
4.5 中标人日常运作（接车、维修、交车、结算、投诉、索赔）要做到规范化、制度化，实行定人定 岗，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度，形成岗位责任追究制度，促进生产管理活动有秩序地进行。
4.6 中标人接受委托维修车辆，维修项目和维修费用（工时费和配件费）都必须是采购人签名认可的，中标人在标价时，应编制维修工时明细表，确保采购人对维修内容和机器细节的知情权。
4.7 中标人要严格按照维修合同的交车时限来安排维修，不能在规定时限内交车的，要提前与采购人联系取得谅解。
4.8 检验人员必须在现场对车辆进行诊断，初步确定维修项目，并充分征求采购人的意见。
4.9 业务员制作评估价单后，应详细向采购人说明维修的项目、作业的内容、配件的来源渠道及价格、维修时间和维修费用。
4.10 工作单上没有的项目，维修过程中发现某些项目必须追加的，维修人员应立即告知生产调度或 技术负责人，确认后，在维修前应事先通知采购人，征得采购人同意，方能增加费用开始施工 ，并同时要追加工作单或在原工作单上补上。 
4.11 维修人员更换配件时，应以旧件换取库房的新件，同时旧件应交库房保存，维修人员不得私自保存。 
4.12 汽车竣工出厂后，企业应建立客户档案（包括客户名称、地址、电话、联系人、车牌号、维修 资料等），以便今后联系、调查和服务。 
4.13 汽车竣工出厂后，责任保障期及车辆质量保障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颁发的最新标准执行。 
4.14 采购人车辆进厂修理，承修企业不得以任何借口动用该车辆，未经采购人允许不得将车开出厂试车或作他用。（投标时提供服务承诺函）
4.15 对维修车辆执行质量保修期制度。经过维修的车辆在质量保修期内，发现在当次修理项目内还存在故障进行再修的应免收工时费。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内容明确标示各项维修项目的保修期限。（投保时提供服务承诺函） 
4.16 投标人承诺：优先对我单位公务用车维修提供服务做到对定点维修车辆实行小修不过夜，大修不过周，在江门市市区（蓬江区、江海区和新会区）内发生故障需要急修的，成交供应商在接到通知后应及时派员抢修；提供江门市市区（蓬江区、江海区和新会区）内24小时免费拖车服务；提供接送维修服务（不另行收费）；提供车辆维护技术指导。（应标单位默认接受该条款） 
4.17 特殊包装服务（投标时提供服务承诺函）
4.17.1 在执行紧急任务情况下，中标人派出专业技术人员随采购单位行动，对采购人所属车辆实施现场检测维修服务；
4.17.2 对维修车辆“一车一档”建立车辆维修档案（包括车辆维修保养记录、年审记录、维修材料清单等），以备查阅；
4.17.3 每年派出专业技术人员对采购人车辆实施不少于一次的巡回检修服务；
4.17.4 提供代办年审、保险、索赔等业务；
4.17.5 地点相对方便，维修场地方便车辆进出。
4.18 下列情况可到非定点维修单位进行维修：
4.18.1更换车辆轮胎；
4.18.2保险公司负责理赔维修的车辆，可按其规定执行；新购置的车辆，在保修期内，可到汽车生产厂指定的售后服务网点进行免费维护保养；
4.18.3在蓬江区、江海区以及新会市区以外地区发生故障的车辆
4.18.4车辆清洗。
4.18.5如果国家有关部门有政策规定或省、市对采购方式或目录限额标准等作出新的调整，从其规定。
5. 资格要求
（1）投标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供应商【以采购代理机构在投标截止日当天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及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结果为准，注：若投标人为分支机构的，同时对该分支机构所属总公司（总所）进行信用记录查询，该分支机构所属总公司（总所）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视同投标人存在不良信用记录】。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采购项目投标。 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与本项目投标。 投标（报价）函相关承诺要求内容。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投标人须具有汽车维修行业主管部门核准的汽车维修二类或以上，的车辆维修单位。
6. 申请材料
（1）营业执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二类以上）等证明材料的彩色扫描件，法定代表人或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授权书。
（2）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①提供2022年或2023年任意一个月依法缴纳税收的相关证明材料，如依法免税的，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 ②提供2024年或2025年任意一个月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复印件，如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体现2024年或2025年财务状况的证明文件或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或专业担保机构出具的政府采购投标担保函。
（4）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
（5）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较大数额罚款按照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部门所在省级政府，或实行垂直领导的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较大数额罚款标准，或罚款决定之前需要举行听证会的金额标准来认定）】。
（6）近三年业绩及为优秀服务案例。
（7）服务费收费标准。
（8）服务承诺。
（9）服务亮点、优势等其他材料。
7. 维修费用 
（1）公务用车维修费用包括工时费和零配件费用。 
（2）工时费＝工时单价×工时。 “工时费”通过上述公式作简略计算而确定。 “工时单价”应当根据投标人的规模、档次、技术水平、社会物 价情况和国家有关政策来核定，投标人应当结合招标文件第二部分提 供附件确定本单位的工时单价，并在投标文件中报出。 “工时”是指维修项目的工作时间（工作量），主要取决于车型 构造、作业项目、工艺设备、工人熟练程度及管理等因素。“工时” 按照江门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江门市汽车维修工时定额》（江交协 〔2013〕45 号）的内容执行。
（3）零配件费用＝零配件进货价格＋附加管理费。
零配件进货价格应当做到公开、透明、真实。 附加管理费＝零配件进货价格×附加管理费收费比例。附加管理 费是指投标人在零配件进货价的基础上，向送修单位按一定比例收取 的管理费，包括税费和利润等。附加管理费收费比例由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报出。 
（4）中标供应商应当设立结算专户与采购人就维修款进行结算， 并提供相关的结算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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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维修服务报价表
	
	车辆维修工时单价
（小时/元）
	零配件附加管理费
（收费比例%）

	报价金额
	
	


*备注：1.如供应商报价有其他说明，请在报价表中注明。
2. 工时费＝工时单价（车辆维修工时单价）×工时。 “工时” 按照江门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江门市汽车维修工时定额》（江交协 [2013]45 号）的内容执行。
3. 零配件费用＝零配件进货价格＋附加管理费（零配件附加管理费）。

